
很多看过我文章的同行和

当事人除了夸我勤奋之外， 还

会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 繁重

的工作之外， 你哪有那么多时

间写作 ？ 哪有那么多文章可

写？

我始终认为， 笔和嘴是律

师两样不可或缺的武器， 而律

师的思想指挥着笔和嘴。 勤于

笔耕的律师， 一定是善于思考

的律师； 擅长写作的律师， 也

一定是有思想的律师。

写作法律文书是每位律师

的基本功， 无论诉讼律师还是

非诉律师， 办案过程中撰写各

种法律文书必不可少。 法律文

书不需要太多煽情和文采， 能

把法理用最简炼的语言表达出

来就是功夫。

有的律师认为， 写作发表

文章和写法律文书是两码事，

对于律师来说， 写法律文书属

于基本功， 是律师工作的一部

分。 但由于工作繁忙， 无法再

抽出更多时间去写法律文书以

外的文章了。 但我认为， 办理

的案件越多， 就会有更多写作

的机会。 因为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 针对双方争议焦点会认真

收集材料， 进行思考和设计，

办理案件越多， 写作的题材就

越多， 一篇优秀的有思想的法

律文书， 掐头去尾、 稍加调整

并安上一个好标题， 就可能变

成一篇好文章。

刚出道时， 为了宣传和塑

造自己的专业形象， 我在几家

主流网站上开了博客， 发表的

文章颇受好评。 当时办理的案

件不多， 业务类型也少， 写作

题材从哪里来？ 我认为年轻律

师办案经验不多， 正是学习和

积累的阶段， 文章类型可以放

在普法和社会热点上。

在这一阶段边学习边总

结 ， 消化了的知识就是自己

的， 每研究一个知识点就记录

下来 ， 并加上自己的分析观

点 ， 就是一篇很好的普法文

章。 自媒体时代， 新闻传播速

度快 ， 每个人都可以当评论

员。 社会热点新闻里会涉及一

些法律方面的问题， 律师如果

能够及时发表法律解析和独特

观点， 定能在网上获得关注。

律师业务发展到一定阶

段 ， 就要选择自己的专业方

向， 而写作的文章也要逐步体

现专业性。 当你写出专业性强

的文章时， 意味着你的业务也

会随之渐渐多起来。 当事人在

搜索遇到的纠纷的关键词时，

能在网上搜到你的名字和文

章， 就会认为你是这个领域的

专家。 即使你的客户是别人介

绍的， 在如今的网络时代， 很

多客户在和你见面前会上网对

你进行了解， 你写的文章、 接

受过的采访， 都会为你加分。

当律师在某个领域有了一

定知名度以后， 代理的案件会

越来越多， 媒体采访也随之而

来。 因此我后期的文章就以案

例为主， 一是对平时研究的案

例进行点评， 二是介绍自己的

胜诉案例。 有时当事人向我咨

询， 我就直接把写的相关文章

和案例发给他， 当事人提前了

解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会

增加对我的信任和委托案件的

机会。

在网上及自媒体上发表文

章的律师多如牛毛， 但不是所

有律师都能脱颖而出。 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 哗众取宠不会

长久， 要塑造自己的风格和独

特的见地。 付出未必有回报，

但不付出就一定不会有回报。

对律师来说， 应当让写作成为

一种习惯！

律师与写作

笔和嘴是律师

两样不可或缺的武

器， 而律师的思想
指挥着笔和嘴 。 勤

于笔耕的律师 ， 一
定是善于思考的律

师； 擅长写作的律

师， 也一定是有思
想的律师。

□广东丹柱

律师事务所

颜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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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到几个希望委托代

理的业务， 当事人都是以前案

子中的 “对手”。

律师这个职业， 必须在法

律规定范围内尽量为自己的当

事人争取权利， 一个能替甲争

取权利的律师， 自然也能替乙

争取权利， 这个乙很可能就是

某起案件中的 “对手”。

我母亲年纪大了， 她对我

当律师、 打官司这件事不大理

解， 担心 “二者必有一输， 你

替这边打赢了， 那边不恨你？”

虽然我也听说过一些代理

律师被对方当事人攻击报复的

事 ， 但是也许接触的案子不

同， 我所接触的对方当事人，

大部分还是非常明白事理的，

他们知道律师只是代理人而非

当事人， 其职责就是尽量维护

己方当事人的利益。

当然， 律师与当事人毕竟

不同， 维护利益归维护利益，

律师在案件代理过程中应该尽

量给双方以客观 、 理性的感

觉。 有些有必要表达又不适合

律师表达的话， 不妨让当事人

亲自表达。

我所碰到的对方当事人，

还鲜有对我恶语相加的， 很多

公司之间的案子双方代理人在

法庭上唇枪舌剑， 庭下依旧可

以友好闲谈。 有时甚至会出现

“化敌为友” 的事， 纠纷结束

后， 对方当事人找到我表示有

其他案件希望委托代理。

律师无论是让其他人认识

自己 ， 还是让当事人了解自

己， 除了通过各种媒体宣传、

朋友介绍等方式外， 在诉讼和

纠纷处理过程中展示形象和能

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有时甚至

是更准确、 有效的方式。

当然， 身为律师， 必须谨

记一点： 化 “敌” 为友， 接受

曾经的对方当事人成为自己新

的客户， 必须是在案件纠纷结

束之后。

而且即使在纠纷结束后，

也不能利用自己原来所掌握的

案件事实和证据、 客户相关信

息来侵犯原当事人的利益， 哪

怕律师在原来的案子所得的只

是较小的利益， 而现在面临更

大的利益。

这不单是执业纪律和执业

道德的问题， 更是律师从长计

议的问题。

律师可能是很多人一生的

职业， 一个不顾自己当事人利

益的律师， 肯定不是一个可以

长期合作和信赖的律师， 这一

点任何当事人都是明白的。

要真正化“敌”为友，除了

必须展示经验、能力外，展现良

好的职业道德也是必须的。

化“敌”为友

律师可能是很

多人一生的职业 ，

一个不顾自己当事
人利益的律师， 肯

定不是一个可以长
期合作和信赖的律

师， 这一点任何当

事人都是明白的。

随着暑期的到来， 旅游市场

持续火爆， 其中 “研学旅行” 更

是异军突起。 一组中国旅游研究

院发布的研学旅行数据显示， 近

年来， 参加研学的学生人数持续

上涨 。 2019 年为 480 万人次 ；

2021 年达 494 万人次 ； 2022 年

研学旅行突破 600 万人次， 达到

历史新高。

市场火爆的同时， 也引发了

价高质低 、 游而不学等诸多质

疑。

对于 “研学旅行”， 2016 年

教育部等 11 部门曾发布 《关于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下称 《意见 》 ） ， 其中明确 ：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

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 通

过集体旅行、 集中食宿方式开展

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

的校外教育活动， 是学校教育和

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 是教

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是综合实践

育人的有效途径”。

从上述意见可以看出， “研

学旅行” 的组织主体应该是教育

部门和学校， 组织 “研学旅行”

不是从事旅行社业务经营， 并非

必须由旅行社承办， 教育部门和

学校可以自己组织和承办， 无需

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当然， 教育部门和学校也可

以委托旅行社承办 “研学旅行”，

但受托旅行社应具备相应资质，

比如组织出境研学旅行活动， 受

托旅行社应当具备出境旅游资

质。

此外 《意见》 还强调： “学

校委托开展研学旅行， 要与有资

质、 信誉好的委托企业或机构签

订协议书， 明确委托企业或机构

承担学生研学旅行安全责任。”

因此， 教育部门和学校还可

以将研学旅行活动委托给有能力

的其他主体 （如研学旅行基地）

承办， 该承办主体亦无需具备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对于 “研学旅行” 的性质，

《意见》 提出： “研学旅行不得

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

收 ， 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

用”， 即 “研学旅行” 活动应具

备非营利性。

不论教育部门与旅行社之间

属于委托合同关系还是承揽合同

关系， 因其是由 “教育部门或学

校预先安排行程”， 不属于包价

旅游业务， 且旅行社组织的包价

旅游业务一般都具有营利性， 基

于此， 不应将研学旅行与一般的

旅行社包价旅游业务相混淆。

那么， 如今市面上那些收费

高昂的 “研学旅行”， 是真正的

研学旅行么？

首先必须厘清的是 ， “旅

游” 和 “旅行” 这两个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不同， “研学旅行” 是

在旅行中进行研究和学习， 而非

单纯组织学生旅游。

而现在市面上名目繁多的研

学旅行， 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产

品实际就是旅行社、 旅游公司甚

至是培训机构设计的旅游产品，

只不过打上了 “研学旅行” 的旗

号， “旅游” 是其本质， 而 “研

学” 则是走马观花， 其实质与真

正的 “研学旅行 ” 理念完全相

左， 本质上就是一种包价旅游产

品， 应当受到 《旅游法》 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约束。

市场经济体制下， 法律法规

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在去年

一场关于 “研学旅行” 的讨论会

上， 笔者也曾提出， 如今 “研学

旅行” 的客户群体其实已经不只

是中小学生了， 对于非学校或教

育机构组织或承办的研学活动，

例如针对老年群体的研学、 某领

域的对外文化交流等 ， 其组织

者、 承办方和供应方是否可以用

“研学” 的名义自己组织、 承办？

或者自行委托旅行社、 票务订酒

店、 订餐、 定场地、 订票等？ 上

述行为是否违反了旅游法？ 这些

都是有待厘清的。

许多打着 “研学旅行” 幌子

的活动， 要么组织主体并非教育

部门或学校， 要么参与活动的人

员并非中小学生， 已经涉嫌未经

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 应当受到

文旅部门的监管。

总之， 现在研学市场非常火

爆， 各级部门都颁发了包含 “研

学旅行” 部分内容的规章制度，

如原国家旅游局于 2016 年发布

的 《研学旅行服务规范》、 前文

提到的教育部等 11 部门发布的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

意见 》、 教育部于 2017 年印发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 《教育

部基础工作司 2019 年工作要点》

等， 但尚没有统一、 健全、 具备

强制效力的相关规定， 导致研学

旅行目前多头管理、 野蛮生长的

市场环境。

希望未来文旅部门、 教育部

门能够联合颁布适用于研学旅行

的规范性文件， 彻底规范研学旅

行的市场秩序， 还研学旅行以本

来面目。

“研学旅行”还须依法规范

□四川华旅

律师事务所

何琳琳

许多打着 “研

学旅行” 幌子的活

动， 要么组织主体
并非教育部门或学

校， 要么参与活动
的人员并非中小学

生， 已经涉嫌未经

许可经营旅行社业
务， 应当受到文旅

部门的监管。

□广东粤法

律师事务所

廖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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